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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公司法合同进路的反思

籲黄 辉
＊

【 内容提要 】
近年来 ， 法经济学上的公 司 契约理论传入我 国

， 对于公司 法影响深远 。 由 于该理论

将公司 视为 一组契 约 的联结 ，
由 此 引 发 了 在理解与适 用 公司 法时采用 合 同 法进路的倾 向 。 实 际上

，
经

济学意 义上的 契约概念并不等 同 于法 学意 义上的合 同概念 ，在程序和 实体要件上都有重 大 区别 ，具有

长期性、 不 完备性和权威要素等特殊品质 。 除 了公 司 契约论之外 ，
还有其他 关于公 司 和公 司 法本质的

理论
，
包括公 司 的 团 体生 产理论 、公 司社 区论和公司 宪政论等

，
对于公司 契 约论进行 了挑战和修正 ，

为

理解和适用 公司 法提供 了 不 同 的视 角 。 因 此 ，
不 能对于公 司 法直接采用 合 同 法的 解释和分析进路 ，

无

论在 实 然还是应 然层面 ，
契约 自 由原 则 在公 司 法 中 的适 用 都是有限度的 ，

公 司 法体现 出 异于合 同 法的

品性
， 具有其独特 的功能 。

【 关键词 】
公 司 契约 合 同 公 司 基础理论 任意性 强制性

公司法的理解与适用经常采用合 同法的进路 ， 不但在原则上秉持合 同法的理念和精神 ，
而且在

很多场合直接以合同法作为请求权基础 。 其理论基础是公 司的契约理论 ， 即公司被视为
一组契约的

联结
， 因而 ，

从合同法的角 度看待公司 的法律问题显得很有理据 。 但是 ，公司 的契约性质等于合 同进

路吗？ 如果公司法完全遵循合 同法 的进路 ， 为何 不直接以合同法规制公司问题，还要另外制定公司法呢？公司法是否可作为“公司合同法”而被纳入合同法的分则 ，并最终宣告公司法的死亡呢？
契约 自由原则在公 司法 中的适用空 间是决定公司法与合同法分离 的

一个核心问题。在法条 的
层面，契约 自由就意味着公 司法规则的任意性或赋权性 ，即允许公 司当事人根据意思自治选择适用相
关的公 司法规则，就像合同法 中当事人可以自由缔结合同一样。那么，公司法是否应当完全变成任意
性规则呢？回答是否定 的，公司法应当既有任意性规则，也有强制性规则，换言之，公司法语境下的契
约 自由是有限度 的。真正困难的问题是，限度到底在哪里呢？何时应当 自由或不 自由？到底哪些公
司法规则应当是任意性抑或强制性呢？这个关于公司法的品性的问题可以说是公司法理论研究中
的
“皇冠上的明珠”，类似于数学王国中的哥德巴赫猜想。一旦这个理论问题得到解决，很多公司法的现实问题都将迎刃而解，比如 目前争议极大的反收购章程条款效力、类 别股设置和股东协议效力等问题。在研究这个问题时，我们必须回到关于公司和公司法本质问题的基础理论上来，包括公司法的契

约理论、公司法的社区理论、公司法的团体生产理论以及公司法的宪政理论等。
因此，本文将 首先讨论公司的契约理论，并对于经济学上的契约与法学上的合同两个概念进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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